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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9 年 6 月 3 日，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

附属公司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55.13%股权）

协议控制的珠海市卡迪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迪生物”）与刘凌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羿合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羿合”）、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璟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璟一”）、羿尊生物

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羿尊科技”）签订了关于羿尊生物医药（上

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羿尊医药”）的增资协议，根据上述协议，卡迪生物

将出资人民币 30,000,000.00 元认购羿尊医药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3,111,111.00

元，占增资完成后羿尊医药注册资本的 10%。同时，卡迪生物将与羿尊医药就有

关项目开展合作。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经营管理层审议通过，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

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各方介绍 

1、珠海市卡迪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创业北路 38 号 B02 栋 4 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经纬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 

主营业务：生物医药科技、医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询、技术服务，生物制品的研发，企业管理咨询，实验设备及耗材、非临床诊断

用生物试剂的销售，医疗器械经营，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自有设备租赁，货

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珠海市卡迪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附属公司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55.13%股权）协议控制的公司，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2、刘凌峰 

中国籍自然人，非失信被执行人，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3、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羿合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A 区 F0892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玺禄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郭晓斌） 

主营业务：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羿合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4、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璟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A 区 F1391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高璟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郑璐）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资产管理。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璟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本

公司无关联关系。 

5、羿尊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枫林路 420 号 2 楼 C 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燕英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000 万元整 

主营业务：从事生物科技、医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



让、技术服务，健康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化工原料及产品（除

危险化学品、健康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实验室设备、机械

设备及配件、化妆品、日用百货、仪器仪表的销售，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

务），企业形象策划，计算机软件开发与销售，自有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羿尊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羿尊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祥科路 111 号 3 号楼 714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燕英 

注册资本：人民币 2800.0000 万元整 

主营业务：生物医药科技、医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生物制品的研发，企业管理咨询，实验设备及耗材、非临床诊断

用生物试剂的销售，医疗器械经营，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自有设备租赁，从

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羿尊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刘凌峰 9,730,000.00 34.75% 9,730,000.00 31.275% 

羿合 8,470,000.00 30.25% 8,470,000.00 27.225% 

璟一 7,000,000.00 25.00% 7,000,000.00 22.50% 

羿尊科技 2,800,000.00 10.00% 2,800,000.00 9.00% 

卡迪生物 0.00 0.00% 3,111,111.00 10.00% 

总计 28,000,000.00 100.00% 31,111,111.00 100%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投资金额 

卡迪生物以自筹资金出资人民币 30,000,000.00 元，认购羿尊医药新增注册

资本人民币 3,111,111.00 元。 

2、支付方式 

根据协议约定，经各方履行完成必要的审批程序并满足相应的交割条件后，

以现金方式支付。 

3、标的公司董事会人员的组成安排 

羿尊医药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分别由其股东刘凌峰委派 1 名，羿合委派

1 名，璟一委派 1 名。卡迪生物有权委派一名观察员享有除投票权以外的其他董

事权力；如若卡迪生物未来在羿尊医药的持股比例达到 20%或以上时，每持有

20%的股权则有权委派 1 名董事。 

4、违约与赔偿 

如果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或任何其他交易文件项下的义务，或其在本协

议或任何其他交易文件项下的任何陈述或保证不真实或不准确，则构成对本协议

的违约（该方为“违约方”）。在此情况下，守约一方应书面通知违约方其对本协

议的违约，并且违约方应在通知发出之日起的三十（30）日内对其违约予以补救。

如果该三十（30）日届满时违约方仍未对违约予以补救，则守约一方有权终止本

协议。如果一方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已经明确表示（通过口头、书面或行为）其将

不履行本协议下的主要义务，或违约方的违约行为（包括因不可抗力造成）已经

致使各方不能实现本协议的基本目的，则守约一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在违反本协议或其他交易文件的情况下，违约方应对由于其违约所引起的守

约一方的直接损失负责。本协议下适用于守约一方的提前终止本协议的权利应是

其可获得的任何其他补救之外的权利，并且该终止不应免除至本协议终止日所产

生的违约方的任何义务，也不能免除违约方因违反本协议或其他交易文件而对守

约一方所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 

5、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协议经各方正式签署并盖章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是为了充分发挥各方在细胞治疗业务领域研发、生产及商业化

的优势，增资完成后，卡迪生物将与羿尊医药就其 Vac-T 和 NK-T 细胞疗法的现

有全部产品项目开展全球独家合作。本次投资符合公司生物药领域中、长期研发

管线的战略布局。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预计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不会造成重大影响。因股权投资可能受宏观经济变化、政策法规调整、投资

标的经营管理不可控等因素影响，且相关药品项目的研发存在周期长、环节多等

不可预测的因素，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

关注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珠海市卡迪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与刘凌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羿合资产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璟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羿尊

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关于羿尊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6 月 5 日 


